关于征集山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
摄影大赛参赛作品的通知

各学院团总支：

为培养大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大学生丰富的想象力、创造性，反映新一代大学生的思想境界，展示在校大学生的风采，用最新的视角，完美的表现手法，捕捉七彩世界所定格的瞬间，形象地展现和谐社会、和谐校园的景、情、人和事，根据鲁青联[2009]13号文《关于举办山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的通知》和《关于举办山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摄影大赛的通知》要求，现特对此次摄影大赛参赛作品进行征集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办单位
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
二、承办单位

化学与药学院团总支
三、主题

青春谱写新章  共建和谐社会
四、参赛对象

全校（含继续教育学院、海都学院）全日制本、专科学生及研究生。
五、参赛规则

1.作品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、独创性、艺术性、时代感和现代美。

2.参赛作品须为在校期间创作作品，并且作品未参加过其他正式比赛。
3.参赛作品在题材上分为：风光摄影、人物摄影、广告摄影、新闻纪实摄影、数字制作摄影等共五类。
4.参赛作品限7英寸照片，单幅或组照（组照由4—7张单幅照片组成）、彩色或黑白、数码或传统均可，每人限投3幅（组）。不接受正、负底片和数码文件形式的投稿。
5.参赛照片不能装裱，请在作品背面右下方用正楷体注明：（1）作品名称及题材分类，因题材分类标注不清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作者本人负责；（2）作者姓名；（3）作者所在学校详细地址、班级、电话（手机）、电子信箱。
6.主办方对参赛作品在邮寄途中的损坏和丢失不负有责任。

六、活动安排：

1. 5月15日前，请各学院将作品统一送交承办方（信息楼401），不接受个人投稿。请参加学院填写作品登记表并加盖团总支印章（电子版请发至邮箱hxytzz@qau.edu.cn）。
2. 5月16日—19日将邀请专业老师组成评审小组，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，产生推荐参加省级比赛的作品。
七、评选及注意事项： 

作品中涉及著作权、肖像权等法律事宜均由作者自负；投稿作品一律不退；凡参赛者视为已阅并认同本注意事项；大赛主办单位对本次摄影赛具有最终解释权。
附：山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摄影大赛参选作品登记表
主办：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

承办：化学与药学院团总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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